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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2014年制定出台的《元阳县城市管理办法》于当前的元阳县城市发展需求确实不相适应，包括上位法调整、执法体制改革、城市管理新需求：针对噪声污染、建筑垃圾、犬只管理、旅居车停放等新兴问题，原有办法缺乏针对性条款，亟须补充完善。其作为制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经2015年、2019年两次修正，原《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已于2024年9月26日正式废止。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办法，规范城市管理，制定《元阳县城市管理办法》具体实施办法极为必要。
二、《办法》制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云南省城市绿化办法》《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和省级规范性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元阳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3、 起草过程
元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废止，相关管理依据需重新梳理，确保与现行法律法规衔接。以及根据《中共元阳县委 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元阳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元发〔2024〕2号）和《关于调整元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元机编发〔2024〕18号）精神要求，结合元阳县实际，初步起草《元阳县城市管理办法（草案）》。
4、 《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草案共9章84条，适用范围是元阳县城市规划区。《办法》包括总则、城市规划管理与执法、市政公用设施管理与执法、城市道路管理、园林绿化管理与执法、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与执法、农贸市场管理、餐饮业经营管理、附则。其中重点新增城市停车泊位管理、旅居车（房车）管理、殡葬管理、建筑了解处置、城市养犬管理、城市住宅小区管理、农贸市场管理、餐饮业经营管理、附则等内容。
四、《办法》有效期
《办法》有效期建议暂定为5年，根据城市管理工作实际及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等情况再修订或废止。



— 1 —

